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有機農業研究中心試驗田區環境建構及灌排水系統工

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工作內容說明書 
 

壹、工作範圍 
一、本案工作範圍 
  本案為接續 有機農業研究中心試驗田區、水域及水資源循環營造工程

案 之後續工程，設計廠商需依本場提供之整體規劃及前期工程資料(並實際

至現場探勘)，以本案工程經費 1,800 萬元整進行設計，廠商於預算金額內

設計時須包含 1.田區設置 2.田區道路及灌排水系統含預埋水電管路 3.預埋

管路供溫網室區供電 4.石籠圍牆，請同時考量工程結束後田區可供試驗或

示範的完整性，並考量未來工程施工銜接情形(如施作順序或避免重複開

挖)，基地位置如附件一。前述施工費預算均應包含：勞工安全衛生管理費、

品管作業費、包商管理費及利潤、營業稅、保險費及空污費等完成本工程

之必要費用，若涉及水電外線補助等費用均應計入工程費。 
 
貳、規劃設計原則 
一、 廠商應根據本場初步規畫及基地範圍平面圖(附件二)及現況高層(附

件三電子檔)，於工程經費 1,800 萬元內設計約 2 公頃試驗田區(紅色

網格)(不含已施作紫色網格)、3 公頃區域(紅色加紫色網格)內之田間

道路及灌排水系統配置並設計符合試驗及實習操作所需之水電通訊

管路、農路、灌排設施、及綠美化空間等之設計建議。 
二、 設計原則應遵循如下： 

1.  依照本基地前期工程結果，進行接續工程設計，需現地實勘(確立

現有地上物方位)，確立工程施作範圍。 
2.  本案廠商於工程經費 1,800 萬金額內設計時須含本場需求(1)田區

設置須篩除深度 60 公分內粒徑 5 公分以上之石頭(紅色網格) (2)田
區道路(約 8 米寬)及灌排水系統含預埋水電管路 (紅色加紫色網格)  
(3)預埋管路供溫網室區供電(紅色箭頭) ，外電銜接位置，外電接

引後供溫網室區及前述田區未來應用(4) 石籠圍牆(藍色區域) ，請

同時考量工程結束後田區可供試驗或示範的完整性，並考量未來

工程施工銜接情形(如施作順序或避免重複開挖)。 
3.  試驗田區以現況路面向下開挖為原則，整體設計高程需西側高，

東側低，工程施作或試驗田開挖土石以包含生態溪流周圍區域之

基地範圍內平衡為主，但土石移運時需考量以不傷害現地樹木為

原則，但必要時田區可進行土石移除及客土(如需要，規劃設計方

案核定後 15 日內，就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及收容處理建議提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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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詳細之說明，送本場審查後協助申報) 
4.  灌溉系統可設計管路灌溉，可將 3 公頃田區分區灌溉。 
5.  灌排水系統可參考本基地初期規劃，並兼顧維繫生物多樣性及水

域連貫性。 
三、 剩餘土石方處理建議(包含土方平衡或採有價料標售及其法源依據) 
四、 乙方應針對可能涉及法令部份，協助相關容許文件申請流程調查及分

析，例如試驗田區土壤開挖、田間道路及灌排水設施、農田蓄水池、

水域營造開挖，有價料(砂石)標售等。 

參、工作內容 

一、規劃設計：需親赴有機農業研究中心現場勘查。 

  (一)主要規劃設計內容包括下列事項：  

1. 工程必要調查之資料整理分析。 

2. 工程預算書圖及招標文件之編擬(含工程、結構及設備圖文)；

包括預算詳細表、單價分析表、工程數量、材料計算表、施工

說明、規範及相關圖說。(配合本案需要提送)  

3. 施工規範應以工程會頒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為準，惟

該綱要規範尚非屬本工程之施工標準規範，應用為施工規範時

請確實就本案之工程特性，全面檢視及調整綱要規範之內容以

符合本工程之需要。如設計之工作項目，現有之施工規範無該

工作項目之相關施工標準規定者，廠商應製作並提供該工作項

目之施工規範 

4. 工程有土石方出土達 3 千立方公尺以上或需土達 5 千立方公尺

以上者，乙方應於規劃設計方案核定後 15 日內就圖樣及書表內

有關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及收容處理建議提出完整詳細之說明

，送甲方審查後協助申報。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及收容處理建

議說明書內容撰擬之項目及重點如「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及收

容處理建議說明書」。 

5. 代辦申請審查及執照：視法令需要，審查應備圖說由廠商辦理

，而相關行政規費由機關負擔。 

6. 協辦招標及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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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項招標作業，包括參與標前會議、設計、施工說明會。 

(2) 招標文件之釋疑、變更或補充。 

(3) 投標廠商、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審查及諮詢。 

(4) 開標、審標及提供決標建議。 

(5) 契約之簽訂。 

(6) 招標、開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處理。 

 

二、監造作業： 

  (一)廠商同意提報符合規定之監造計畫並於本工程開工前送交本場

核備後，依該計畫內容確實執行。 

  (二)審核承包廠商所提之施工計畫（內容至少應包括施工設備、勞

工人力及預定進度）、施工圖及品質計畫，並督促承包商執行。  

  (三)督導施工廠商執行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境保護等工作。 

  (四)審核承包廠商提出之材料樣品、出廠證明、檢驗文件、試驗報

告等之內容、規格及有效日期，並進行現場之比對及抽驗。抽

驗之結果填具品質抽驗紀錄表，發現缺失時，即時通知承包廠

商限期改善。 

   (五)每月 3、18 日提送施工日報表、監工日報表、半月報表及品管

文件紀錄予機關核備。 

   (六)依監造計畫對各施工項目實施查核，並填具施工品質查核紀錄

表，發現缺失時，即時通知承包廠商限期改善。 

   (七)查核各承包廠商之品管組織負責人或工地負責人簽認之「自主

檢查表」。 

   (八)解釋廠商設計或規定之圖說或規範之疑義，及提供施工顧問諮

詢事項。 

   (九)辦理工程估驗。依工程契約所訂付款辦法，按該期工程實際進

度填具工程估驗單、估驗明細表，及承包廠商檢附施工照片，

送交機關辦理核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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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工程需辦理契約變更時，應提供相關施工資料及研擬處理意見。 

   (十一)專任執業技師應赴現場督導，每週至少一次，並填具督導紀

錄。 

   (十二)辦理工程竣工結算及確認竣工日期，並依工程契約規定提供

工期檢討資料。 

   (十三)竣工圖之審查。 

   (十四)竣工及結算文件之審查。 

   (十五)驗收之協辦。 

   (十六)協辦履約爭議之處理。 

三、其他應配合辦理事項：  

 （一）施工服務及技術諮詢： 

 1.工程開工前召開說明會，向施工廠商說明設計理念、設計圖說、

施工規範及宣達品質要求。 

 2.施工期間中依工作需要，應由設計建築師及專業技師，或指派

專業技術工程師，擔任施工顧問及技術諮詢服務。 

 3.施工期間對任何可能影響工程進度及工程品質之情況，應隨時

主動向本場提出改善建議。 

 4.負責審查本施工廠商所提出之施工計畫、施工製造圖說、方法、

機具、進度、設備材料送審型錄及施工安全結構計算書等本場

認為需要之一切相關文件是否符合原設計宗旨。 

 5.解釋、說明工程上一切糾紛及疑問，依工程合約解釋圖說及施

工規範，協調處理施工中之糾紛。 

（二）工程辦理期間，本場認為有變更或修改設計之必要時，應按本

場通知之期限辦理完成變更設計。 

（三）工程涉及契約變更或追加契約以外新增工作項目時，廠商應遵

循本場之相關規定及程序辦理。 

（四）審查施工廠商所提工程重大意外事故緊急應變計畫，負責彙整

評估及提供審查意見，報經甲方核可後督導施工廠商依計畫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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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五）本工程如有涉及之訴訟、國賠、履約及驗收爭議、民眾陳情、

損鄰案件及相關事宜，廠商應提供評估、分析及處理建議供本

場參考。 

（六）本工程遇有施工造成之意外事故、災害搶救、糾紛等事件，廠

商應即督導施工廠商進行搶救或調解，並應即時通知本場。應

於事件發生次日起三日內完成檢討報告，提送本場核備。 

（七）工程監造與驗收及其他如建築法、建築師法、政府採購法等相

關規定監造人、設計人所應付之義務與責任。 

（八）其他由本場交辦與本工程監造有關事項。 

四、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及雜項執照之申辦取得。(依規劃設計方案

並按法規規定需申辦時採用。) 

 
肆、履約期限 

一、規劃、設計： 

(一)廠商應於簽約後 5 日內，先與本場開會討論規劃設計內容，依本

場之需求決定相關內容後，於本場通知日起 10日內完成基本規劃

及初步設計圖說送本場。 

(二)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之取得：  

應於本場核定初步草圖起 7 日內送農業單位申請容許使用，並須善

盡申請容許使用之監督及催促責任。 

(三)於本場核定基本規劃及初步設計圖說後 21日內完成細部設計及預

算書圖送甲方，並視甲方需要進行簡報。 

 (四)如本案工程涉及相關執照需提送主管機關申請者，廠商應於應於

本場核定預算書圖日起 10日內向主管機關提送申請。 

二、監造：自工程決標日起至起至竣工驗收合格，並完成決算及結案為

止。 

伍、契約價金之給付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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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設計服務費部分(含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建造之申請取得)： 

 本案得標廠商依本工作內容說明書第肆條履約期限內完成規劃設

計，並提出所規定之各項書圖與協辦機關工程招標及完成工程發包

訂約後，機關應依本案得標廠商之申請給付服務費 55％。 

  二、監造服務費部分： 

乙方協助甲方辦理發包招標、監造本案及於本案工程竣工經驗收合格

結算後(如須申請使用執照等相關事項，俟協助工程承包商取得執照

後，始得申請支付服務費用)，且無待解決事項，廠商得申請支付服

務費用，為契約價金總額 45%。 

  三、變更契約後應依新給付總價調整後期應給付金額，如有溢付情形時

於下一期請款時扣抵。 

 
陸、其他規定 

  一、 乙方執行監造任務時，應於異常狀況發生後 24 小時內通知本場

並提出因應對策。 

  二、 本案履約廠商之建築師、技師或其他依法令、契約應到場執行業

務人員，其應到場情形及未到場之處置依契約書第九條第五款辦

理。 

 
柒、服務建議書 

一、 投標廠商提送服務建議書及其附件內容，應依本案招標文件規定

之服務範圍及項目研擬，按下列規定撰寫，決標後並列為契約附

件之一。 
二、 服務建議書(含附件)【10】份。 
三、 服務建議書主文： 

  (一) 服務建議書封面，標題統一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

良場【「有機農業研究中心試驗田區環境建構及灌排水系統工程」

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服務建議書」。 

  (二) 服務建議書首頁請標示廠商名稱。 
  (三) 服務建議書內容：服務建議書內容 (主文部分) 應至少涵蓋下列項

目，投標廠商應依評選項目依序撰擬： 
    1.執行計畫 (含人力配置、作業進度、工作流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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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參與本案人員之學、經歷證明文件 (得以列表說明，證明詳細資

料另以附件備查)。 
    3.投標廠商辦理同類型案件之經驗與案例 (逐案列舉案名、主持人

及主辦人員，並 註明 案件時程起訖、結案情形或未結案原因)。 
        4.剩餘土石方處理方式建議(土方平衡或採有價料標售及其法源依

據)。 
    5.監造時如何確保各工項施工單位按圖施工。 
    6.服務建議書應詳列報價之各費用組成。 
  (四) 服務建議書之內容及其他相關文件應以中文書寫；外文資料應譯

為中文，但一般通用「術語」則不在此限。 
  四、 格式 
  (一) 除 A3 尺寸繪製之必要圖說外，宜以 A4 紙張直式橫書繕打，並於

左邊裝訂。 
  (二) 不含封面、目錄及附件，頁數以   40  頁為原則。(單面印製一張

計一頁，雙面印製一張計二頁) 
        五、 投標廠商所提供之服務建議書如有下列情形者，評選小組委員得

視情形給予相對較低之分數或序位： 
  (一) 所製作服務建議書內容、格式，未依照本機關建議內容、格式填

具者。 
  (二) 服務建議書所附之文件不足，或所附文件不足以證明所服務之內

容者。 
  (三) 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引用相關書籍、資料，應加註引用之出

處，若未予登載，造成服務建議書內容與其他廠商有雷同之處，

評選小組委員得視抄襲之情形，給予相對較低之分數或直接將其

列為不合格廠商。 
六、 服務建議書附件： 

  (一) 附件封面：標題統一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有

機農業研究中心試驗田區環境建構及灌排水系統工程」委託設計

及監造技術服務案】服務建議書附件」。 
  (二) 附件首頁請標示廠商名稱，並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或簽署，倘投

標廠商未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或簽署，本機關得洽廠商澄清更正。 
  (三) 附件內容應按前款規定檢附相關文件資料： 
    1. 廠商與本案相關工作實績證明。 
    2. 廠商參與本案主要人員學歷、經歷、經驗等證明。 
  七、 服務建議書與其附件應合併裝訂。 
  八、 服務建議書及附件應編排目錄、工作項目及頁次等，以直式雙面

列印為原則，中文由左至右橫式撰寫或影印，左側裝訂。，紙張

大小採 A4 規格紙張，圖表部分若採 A3 規格紙張，請以折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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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以連續編列頁碼方式以不超過【40】頁為原則 (不含封面、

封底、首頁及目錄)。 
 
 
 
 
 
 

 8



  

 9

 

 
附件一、基地位置 

 

 

 

 

 

 

 

 

 

 

 

 

 

 

 


